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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仲裁委员会案件收费标准》实施细则 

北京仲裁委员会/北京国际仲裁院（以下简称本会）根据本会自

2022年 2月 1日起施行的《北京仲裁委员会案件收费标准》（以下简

称《收费标准》）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关于《收费标准》的总体理解与适用 

（一）《收费标准》所涉及的仲裁请求包括本请求、反请求、针

对被追加的当事人的仲裁请求、多方当事人之间的仲裁请求，以及变

更的前述仲裁请求。 

（二）仲裁请求金额明确的，该项仲裁请求的争议金额以当事人

请求的金额为准，按照《收费标准》的表格计算对应的仲裁费用。 

（三）仲裁请求没有具体金额或者金额与实际争议金额不一致

的，以实际争议金额为准。本实施细则对实际争议金额或者仲裁费用

标准的确定有明确规定的，执行本实施细则的具体规定。 

（四）本实施细则没有明确规定的，或者实际争议金额或仲裁费

用的确定存在其他争议的，由本会结合个案实际情况，公平合理地确

定仲裁请求的实际争议金额。 

二、关于《收费标准》第 2条“争议金额未确定的”仲裁请求的实际

争议金额或仲裁费用的确定标准 

（一）仲裁请求涉及确认合同效力、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、终

止、撤销、变更合同的，以合同总标的额作为争议金额。未明确约定

合同总标的额的，综合考虑合同的签订、履行情况、违约责任等因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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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合同总标的额。 

（二）仲裁请求涉及确认部分合同条款的效力、继续履行部分合

同义务或者解除、撤销、变更部分合同条款的，原则上以该项仲裁请

求对应部分的合同标的额作为争议金额；无法判断该项仲裁请求对应

部分的合同标的额的，原则上以合同总标的额作为争议金额。 

（三）仲裁请求涉及其他与确认合同效力、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

除、终止、撤销、变更合同等仲裁请求类似，足以引起法律关系整体

或部分变动的，参照第（一）、（二）款的规定执行。 

（四）仲裁请求涉及预备性请求的，视为多项独立的仲裁请求，

应分项确定争议金额，并以各分项请求的总争议金额作为预备性请求

的争议金额。 

（五）仲裁请求涉及的争议金额以外币为货币单位的，以提起仲

裁申请当日中国银行外汇牌价公布的中行折算价为基准，折算成人民

币为货币单位的金额作为争议金额。 

三、关于对适用程序或者仲裁庭人数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，仲裁费用

的确定标准 

（一）争议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，当事人约定适用普通程序的，

按照适用普通程序的最低费用标准确定仲裁员报酬和机构费用。 

（二）争议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，当事人约定由三名仲裁员组成

仲裁庭审理案件，且对适用程序没有特别约定的，适用普通程序，按

照第（一）款的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争议金额超过 500万元，当事人约定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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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的，按照适用普通程序应当收取的仲裁员报酬的 60%收取仲裁员报

酬，但最低不低于 39200元；机构费用按照普通程序的标准正常收取。 

（四）争议金额超过 500万元，当事人约定由一名仲裁员（独任

仲裁员）组成仲裁庭审理案件，且对适用程序没有特别约定的，适用

简易程序，按照第（三）款的规定执行。 

（五）案件受理时适用简易程序，审理过程中变更为普通程序的，

如争议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，按照第（一）款的规定执行；如争议金

额超过 500万元，按照普通程序的标准补足仲裁费用。 

（六）案件受理时适用普通程序，审理过程中变更为简易程序的，

按照适用普通程序应当收取的仲裁员报酬的 60%收取仲裁员报酬，但

最低不低于 39200元；机构费用按照普通程序的标准正常收取。 

四、关于《收费标准》第 4条“在上述收费标准基础上加收一定比例

的仲裁员报酬和机构费用”情形下，加收的仲裁费用的确定标准 

（一）存在加收仲裁费用的情形的，应首先按照《收费标准》及

本实施细则的规定，计算出基础仲裁费用。 

（二）当事人约定的仲裁语言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，根据所约

定的语言和案件情况，加收不低于 50%的仲裁费用（如无特别说明，

则加收的仲裁费用中仲裁员报酬和机构费用各占 50%，下同）。 

（三）案件受理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或被申请人的： 

1.申请人的数量或被申请人的数量为 3个以内的，不加收仲裁费

用。 

2.任意一方当事人的数量超过 3个的，每超过一个，加收仲裁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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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2000 元，各方加收的仲裁费用应分别计算。计算标准为：加收的

仲裁费用=（n-3）×2000元（n>3，n为申请人数量或被申请人数量，

两方的数量都超过 3个的，应分别计算加收的仲裁费用并累加计取）。 

（四）案件受理后，一方申请追加当事人的，每追加一个当事人，

加收仲裁费用 2000元。 

（五）符合《仲裁规则》第八条规定的多份合同（以下简称基础

合同）合并申请仲裁的，按照以下标准确定加收的仲裁费用： 

1.基础合同数量不超过 30份的： 

（1）基础合同的数量为 5 份以内（含 5 份）的，不加收仲裁费

用。 

（2）基础合同的数量超过 5 份的，每超过一份，加收仲裁费用

1000元，计算标准为：加收的仲裁费用=（m-5）×1000元（5<m≤30，

m为基础合同数量）。 

2.基础合同数量超过 30 份的，由本会进一步审查并决定是否同

意合并立案： 

（1）本会将结合实际情况，综合考虑合并立案后案件的审理难

度、送达的便利程度、当事人对于费用增加及程序推进可能迟缓的接

受程度等相关因素，决定是否同意合并立案。 

（2）本会同意合并立案的，对 30 份以内（含 30 份）的部分，

按照第 1 项第（2）目的规定执行;超过 30 份的部分，每超过一份，

加收仲裁费用 2000 元。计算标准为：加收的仲裁费用=25000 元+

（m-30）×2000元（m>30，m为基础合同数量）。 

3.当事人就多份基础合同争议事后达成补充仲裁协议、对多份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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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合同整体进行债权转让、债务转移或者作出其他整体性交易安排

的，原则上按照基础合同的数量，参照第 1、2 项的规定执行，存在

特殊情形的，由本会结合个案实际情况予以酌定。 

（六）案件受理后，当事人在案件推进过程中提出变更/增加仲

裁请求申请或变更/增加仲裁反请求申请或变更/增加多方当事人之

间的仲裁请求的，并且变更/增加导致应加收仲裁费用的，每变更/

增加一次，增加的仲裁费最低为 2000元，即变更/增加的争议金额相

应计算出的增加的仲裁费不足 2000 元的，按照 2000 元收取，超过

2000元的，按实际计算出的仲裁费收取。 

五、关于《收费标准》第 5条“收取其他额外的、合理的实际开支”

的适用 

（一）本会有权收取的“额外的、合理的实际开支”包括但不限

于：案件材料复印及扫描、公证送达、异地开庭、庭审速录、翻译、

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鉴定取样、调取案件档案等费用。 

（二）本会有权收取的“额外的、合理的实际开支”，有明确收

费标准的，按照收费标准执行；没有收费标准的，本会有权预收部分

费用，最终以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，多退少补。 

六、当事人约定按照小时费率计算仲裁员报酬的，本实施细则仅用于

确定机构费用。 

七、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本会负责对本实施细则的解释和

修订工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